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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拉普拉斯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董事会中设职工代表董事 1
名，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讨论并表决，选举夏荣兵先

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董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夏荣兵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本次选

举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夏荣兵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2008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201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硕士学位。2008年7月至

2011年7月，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任高级审计员；2011年7月至2022年10
月，就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2022年10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

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荣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市傅立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36%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夏荣兵先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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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1月19日，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1、非独立董事：林佳继先生、刘群女士、林依婷女士、庞爱锁先生、王学卫先生；

2、独立董事：王大立先生、李诗女士、张晗先生；

3、职工代表董事：夏荣兵先生。

上述9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的简历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0月30日、2025年11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和《关于选举

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林佳继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刘群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并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具体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成员

李诗、庞爱锁、王大立

林佳继、夏荣兵、王大立

王大立、林依婷、张晗

张晗、刘群、李诗

主任委员
（召集人）

李诗

林佳继

王大立

张晗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

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李诗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

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二、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如下：

1、聘任林佳继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聘任刘群女士、夏荣兵先生、林依婷女士、张武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聘任夏荣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4、聘任林依婷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5、聘任林丽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且聘任财务负责人的事项已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

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董事会

秘书夏荣兵先生、证券事务代表林丽女士均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

明。

三、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89899959
电子邮箱：ir@laplace-tech.com
联系地址：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砾田路2号开沃大厦A栋20层

四、部分董事届满离任及取消监事会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曹胜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贾志欣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

202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章程》修订生效的同时，公司不再设监事会和监事，由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成员?曾钧先生?、黄欣琪女士、涂秋雯女

士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

董事会对上述董事、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林佳继先生：1983年生，中国国籍，拥有新加坡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2004年7月毕业

于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年8月毕业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博士学位。2008年9月至2012
年2月，就职于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gapore（SERIS），任研究员；2012年2月至2015年5
月，就职于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任研发总监；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就职于上海神舟新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任研发中心总经理；2017年2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佳继先生直接持有公司34,645,283股股份，占总股本的8.55%，并通过其

控制的安是新能源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是新能源”）、深圳共济专业技术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共济合伙”）、深圳市傅立叶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傅立叶合

伙”）、深圳市自强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自强合伙”）、深圳市笛卡尔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笛卡尔合伙”）、深圳市普朗克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普朗克合伙”）、深圳市普朗克六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朗克六号”）合计

间接持有公司8.82%的股份。林佳继先生合计控制公司29.88%的表决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佳继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群女士：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2003年8月毕业于华东

理工大学，获学士学位；2008年9月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博士学位。2008年9月至2010年9月，就职

于雅安永旺硅业有限公司，任总工程师；2010年10月至2013年9月，就职于江苏华乐光电有限公司，

任常务副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7年9月，就职于江苏林洋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17
年9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刘群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共济合伙和傅立叶合伙合计间接持有

公司3.06%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刘群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夏荣兵先生：198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2008年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2018年7月毕业于武汉大学，获硕士学位。2008年7月至

2011年7月，就职于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任高级审计员；2011年7月至2022年10
月，就职于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任投资银行业务线总监；2022年10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

任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荣兵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傅立叶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36%的股

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夏荣兵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依婷女士：1996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2018年6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学士学位；2025年6月毕业于清华大学，获硕士学位。2018年6月至

今，就职于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依婷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安是新能源、傅立叶合伙、自强合伙、

笛卡尔合伙、普朗克合伙、普朗克六号合计间接持有公司0.47%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林依婷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武先生：1982年生，新加坡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6月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学

士学位；2012年 6月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硕士学位。2008年 7月至 2011年 9月，就职于 Solar
Energy Research Institute of Singapore（SERIS），任研发工程师；2011年9月至2016年11月，就职于Re⁃
newable Energy Corporation（REC Solar），任工艺整合经理；2016年11月至2019年2月，就职于江苏林

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发和工艺总监、运营副总经理；2019年2月至今，就职于公司，现任副总

经理，具体分管研发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武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自强合伙间接持有公司0.56%的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武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林丽女士：1988年生，大学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高级经理；2022年2月至

今，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688726 证券简称：拉普拉斯 公告编号：2025-043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砾田路2号开沃大厦A栋17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0
70

122,713,977
122,713,977
30.2754
30.27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佳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和

表决程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634,977
比例（%）

99.9356

反对

票数

64,100
比例（%）

0.0522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121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635,557
比例（%）

99.9361

反对

票数

63,520
比例（%）

0.0518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121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638,377
比例（%）

99.9384

反对

票数

60,700
比例（%）

0.0495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121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639,577
比例（%）

99.9394

反对

票数

59,500
比例（%）

0.0485

弃权

票数

14,900
比例（%）

0.0121
2.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2,614,859
比例（%）

99.9192

反对

票数

83,511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15,607
比例（%）

0.012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议案名称

《选举林佳继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刘群女士为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依婷女士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庞爱锁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王学卫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得票数

122,537,275
122,532,282
122,534,822
122,530,397
122,511,30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560
99.8519
99.8540
99.8504
99.834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4、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王大立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诗女士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晗先生为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得票数

122,514,925
122,514,069
122,521,83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99.8378
99.8371
99.8434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选举林佳继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刘群女士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选举林依婷女士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庞爱锁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王学卫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选举王大立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李诗女士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选举张晗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票数

1,439,586

1,434,593

1,437,133

1,432,708

1,413,620

1,417,236
1,416,380
1,424,146

比例（%）

89.0674

88.7585

88.9157

88.6419

87.4609

87.6846
87.6317
88.1121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01、议案2.0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平生、廖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拉普拉斯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拉普拉斯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05255 证券简称：天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1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中昊芯英

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收购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全
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天普股份比例低于股本总额的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分
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 公司股票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2025年11月19日，公司股票日内振幅达16.87%，股票换
手率达5.92%，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换手率为23.68%，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
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
易日涨停；10月16日至21日连续4个交易日下跌、跌幅累计达24.69%；10月22日涨停，10月23日至
11月4日股价连续波动，11月5日再次涨停；11月6日至11日14日股价继续波动，11月17日股价大
幅上涨、盘中多次触及涨停，11月18日再次涨停，11月19日继续上涨，且当日股价波动较大。鉴于
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
价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公司股票价格自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11月 19日累计上涨
348.24%，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随时有快速下
跌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
11月19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9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
司已累积发布17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示股票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 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截至2025年11月19日，公司收盘价为119.41
元/股，最新市盈率为 492.16倍，最新市净率为 19.84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 29.59
倍，市净率为3.04倍，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
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 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
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收购方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
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过程阶段。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
司无关。截至目前，未来36个月内，收购方中昊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司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 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收购方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
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
风险。

● 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终止的
风险。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切实做好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在筹划、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阶段，严格控制并及时登记各阶段内幕信
息知情人，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保密、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已对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确认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
整。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交易可能会终止的风险。

● 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经公司自查，四名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 2025年 2月 14日至 2025年 8月 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
务总监陈丹萍配偶储善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李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2025年8月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
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
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
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截至2025年9月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
普股份。

● 本次协议转让已完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已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于2025年11月4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时间为2025年11月3日，过户股数25,140,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
总数的18.7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未发生变更，天普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尤建义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 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尚需履行控股股东天普控股的增资、全面要
约收购等其他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
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
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中昊芯英无
资产注入计划。

● 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2025 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037.26 万元，同比下降
4.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5.08万元，同比下降2.9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
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 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
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建义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收购方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0,05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公司剩余外部流通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公司可能触及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公司已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中昊芯英就本次要约收购事宜出具的《要约收购报告书》，收购

方将以不终止天普股份上市地位为目的发出全面要约，届满时若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天普股份比例

低于股本总额的25%，天普股份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二、公司股票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
2025年11月19日，公司股票日内振幅达16.87%，股票换手率达5.92%，按外部流通盘计算的换

手率为23.68%，日内振幅和换手率较高，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审慎投资。

三、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
公司股票于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9月23日连续15个交易日涨停；10月16日至21日连续4

个交易日下跌、跌幅累计达24.69%；10月22日涨停，10月23日至11月4日股价连续波动，11月5日
再次涨停；11月6日至11日14日股价继续波动，11月17日股价大幅上涨、盘中多次触及涨停，11月
18日再次涨停，11月19日继续上涨，且当日股价波动较大。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四、公司股价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风险，现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公司股
价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

公司股票价格自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11月19日累计上涨348.24%，期间已累积巨大交易
风险，目前公司股价已严重偏离上市公司基本面，未来随时有快速下跌的可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五、公司股票交易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2025年8月22日至2025年11月19日期间，公司股票交易9次触及股票交易异常波动，2次触及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累积发布17次异常波动、严重异常波动、交易风险提示公告，提
示股票交易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六、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 2025年 11月 19日，公司收盘价为 119.41元/股，最新市盈率为 492.16倍，最新市净率为

19.84倍，公司所处的汽车零部件行业市盈率为29.59倍，市净率为3.04倍，公司市盈率和市净率显著
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的风险。

七、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
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截至目前，收购方中昊芯英已启动独立自主的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IPO）相关工作，现已进入股份制改制（股改）过程阶段。收购方中昊芯英自身现有资本证券
化路径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无关。截至目前，未来36个月内，收购方中昊芯英不存在通过上市公司
借壳上市的计划或安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八、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经公司与收购方中昊芯英再次确认，收购方没有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

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明确计划；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
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明确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明确重组
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上述相关信息对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九、若本次交易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情形，后续本次交易可能会存在终止
的风险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切实做好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和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在筹划、推进本次交易的各阶段，严格控制并及时登记各阶段内幕信息
知情人，多次督导、提示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保密、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买卖上市公司股票，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董事长与董事会秘书已对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确认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真实、准确、完整。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交易可能会终止的风险。

十、四名自然人均已将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经公司自查，四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2025年2月14日至2025年8月14日期间存在买卖公司股

票行为，其中：原上市公司董事/财务总监陈丹萍配偶储善岳、原上市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唐全良配偶
陈燕秋按规定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李志奇作为中昊芯英间接股东，在作为股东代表参加
2025年8月19日（停牌后）中昊芯英股东会时知悉本次交易，其配偶李慧云登记为推定的内幕信息知
情人。公司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上述人员的股票交易行为均发生
在内幕信息形成或知悉之前，上述交易不属于内幕交易。截至2025年9月17日，四名自然人均已将
买卖公司股票所获收益上缴至天普股份。

十一、本次协议转让已完成，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本次协议转让交易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并于 2025年 11月 4日取得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时间为 2025年 11月 3日，过户股数 25,
140,0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8.75%，股份性质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天普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尤建义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十二、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控股股东天普控股的增资、全面要约收购等其他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可能涉及的其他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十三、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产品为汽车用高分子流体管路系统及密封系统零件及总成，主要应用于传统油车整车

制造，目前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收购方中昊芯英无资产注入计划。
十四、公司经营业绩下滑风险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037.26万元，同比下降4.9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785.08万元，同比下降2.91%。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业绩下滑的风险。
十五、外部流通盘相对较小，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3,408万股，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天普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尤建义

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收购方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0,05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公司剩余外部流通
盘较小，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
体和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特此公告。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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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集团”）持有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豫光金铅”或“公司”）75,152,132股，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6.76%。根据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区管国
企深化改革需要，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济源国资局”）决定将投资集
团持有的豫光金铅 54,512,132股股份无偿划转至河南愚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愚公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投资集团将持有豫光金铅20,640,000股，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1.86%；愚公集
团将直接持有豫光金铅54,512,132股(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4.90%)，并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投资集团间
接控制豫光金铅20,640,000股（占豫光金铅股份总数的1.86%），合计控制豫光金铅6.76%股份,成为
公司第二大股东。

●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济源国资局出具的《关于将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划入河南愚公

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济管国资【2025】25号）。根据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区管国企深化改革需要，
济源国资局决定将投资集团持有的豫光金铅54,512,132股股份无偿划转至愚公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前后双方直接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投资集团

愚公集团

本次无偿划转前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75,152,132
0

持股比例

6.76%
0.00%

本次无偿划转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20,640,000
54,512,132

持股比例

1.86%
4.90%

注：1、截至2025年11月18日豫光金铅股份总数为1,111,956,196股。
2、济源国资局持有愚公集团100%股权，愚公集团持有投资集团90%的股权，本次无偿划转后，

愚公集团将直接持有豫光金铅54,512,132股(占豫光金铅总股本的4.90%)，并通过其控股子公司投资
集团间接控制豫光金铅20,640,000股(占豫光金铅股份总数的1.86%)，合计控制豫光金铅6.76%股份。

二、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双方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济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济源市科研路与愚公南路交叉口往西200米

陈明亮

100,000万元

914190015885854405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主要股东情况

通讯地址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旅游业务；河道采砂；保税物流中心经营；发电业务、输电业
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
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非融资担保服务；土地整治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
务；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环境保护监测；公共事业管理服
务；城乡市容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
理服务；养老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大数据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2年1月5日

2012年1月5日至无固定期限

河南愚公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90%）
河南省财政厅（持股比例10%）

河南省济源市科研路与愚公南路交叉口往西200米

（二）划入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类型

经营范围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股东名称

通讯地址

河南愚公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市科研路与愚公路交叉口往西约200米

陈明亮

1,000万元

91419001317356777E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保税物流中心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服务；园区管理服
务；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智能水务系统开发；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
资源管理；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农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热力生产和供应；农业生
产托管服务；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智能农业管理；环境保护监测；大数据服务；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粮油仓储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14年10月29日

2014年10月29日至无固定期限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持股比例100%）

济源市科研路与愚公路交叉口往西约200米

三、本次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持

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无偿划转及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的《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88010 证券简称：福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2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融投资”）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
低于8,000万元人民币，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增持价格不低于21.00元（含）/股。资金来源为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包括股票增持专项贷款），中国光大银行福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已向中
融投资出具《贷款承诺函》，同意为中融投资增持公司股票提供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
500万元，期限3年。

● 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政策变化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
筹措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
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025年11月1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融投资的《关于增持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
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 6个月内增持主体是否披露
增持计划

本次公告前 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在减
持情况

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是 □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是 □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 是 □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其他：__________
44,270,923股

27.57%
□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R否

□ 是R否

上述增持主体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中融（福建）投资有限公司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认可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A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等）

8,000万元人民币~1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持价格不低于21.00元（含）/股，将根据公司股票的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
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包括股票增持专项贷款），光大银行已向中融投资出具《贷
款承诺函》，将为中融投资增持公司股票提供专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3,500万元，期限3年。

中融投资承诺本次增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中融投资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

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政策变化或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筹措

到位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
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福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0日

证券代码：600728 证券简称：佳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1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了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以下简称“说明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了《佳都科技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8）。
本次说明会于2025年11月19日（星期三）下午16:00-17:00召开，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陈娇女

士、财务总监莫绣春女士、董事会秘书周哲斯先生、独立董事王涛先生参加了本次说明会，与投资者
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情况
问题1：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0.96亿元，同比增长46.90%，请问主要原因是什么？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2025年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0.96亿元，同比增长46.90%的主要

原因是，公司在广州、重庆、东莞、武汉、宁波等多地智能化项目交付以及 ICT产品与服务解决方案业
务增加。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2：作为广州“超级合伙人”，请问公司在“十五运”期间是如何以“AI+交通”服务十五运赛事
的？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以AI为核心引擎，通过新一代智慧情报指挥中心系统及配套技
术方案实现“十五运”期间城市交通治理智能化升级，该系统以“模块化、松耦合”理念构建警务数据
中心底座，整合视频监控、公务车辆、无人机等多维数据，支持灵活选配功能模块以适配赛事侧与城
市侧实战需求，同时搭建“空中巡、天上飞、地上查”三位一体体系，基于高精度三维地图融合多源数
据实现交通态势“一屏观全域”，可快速响应交通相关警情与需求、实现跨部门协作调度。结合大模

型与数字孪生技术提供的科学调度建议，搭载的AI助手模块能为一线人员减负、提升响应速度，且
通过7×24小时响应各单位实战需求、线索推送与态势分析机制，形成“以打促防、以震慑促平安”的
闭环，既保障赛事交通与城市交通顺畅衔接，又筑牢交通秩序与安全防线。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3：请问公司中标深圳地铁NOCC二期“城轨云”项目，具有哪些关键意义？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拥有从智能硬件到软件平台、从技术研发到集成应用的完整产

业链，形成良好的智慧城轨示范效应。本次中标是继广州、长沙、成都地铁智慧城轨项目后，公司在

人工智能数智化与轨道交通业务深度融合的又一突破，充分体现了公司在智慧轨道交通领域的深厚

技术积累和实力。

深圳轨道交通NOCC被称为深圳地铁运营的“指挥中枢”和“智慧大脑”，是目前国内接入线路最

多、集成度最高的网络运营控制中心之一。本次中标项目将通过引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构建更高效、更智能、更安全的国产自主鸿蒙物联平台，实现对深圳全市轨道交通多

线路、多系统数据的统一接入、集中管理与智能分析。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提升深圳地铁在运营效

率、安全保障和乘客服务方面的能力，为乘客创造更加便捷、舒适、智慧的出行体验。感谢您的关注！

问题4：看到公司近期与西门子、工控国际合资成立新公司，请问未来的推进方向主要是什么？

回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与西门子、工控国际三方将围绕以下方向协同推进合资公司建

设：一是锚定技术自主，依托西门子全球领先的信号系统技术，共同打造适应中国市场的数字化应用

模式，建设智慧轨交示范项目；二是壮大产业集群，整合本地产业链资源，推动广州轨道交通产业；三

是链接全球市场，借助西门子覆盖多国的营销网络与项目经验，助力“广州轨道”技术、产品与标准

“出海”，强化广州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功能。

目前，合资公司还在设立中，未来将充分借助区域政策与产业集聚优势，助力提升广州国际综合

交通枢纽能级，为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贡献更大力量。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全部

内容。公司非常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并向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

出建议或意见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佳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398 证券简称：*ST沐邦 公告编号：2025-142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期股价涨幅较大，偏离基本面，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相关风险提示如下：

一、股票交易近期涨幅较大
公司股票自2025年10月30日至今，累计涨幅35.57%，其中七个交易日涨停。公司于2025年11

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139），目前生产经营未
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内上涨过快，脱离基本面，存在下跌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
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预计无法在 2025年 12月 31日前进入重整程
序

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
139），依据《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相关规定，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利用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原则上应当在进入重整
程序前完成整改。目前公司正持续积极推动资金占用问题的解决。公司是否会进入预重整及重整
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预重整或重整是否成功也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若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叠加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预计无法在2025年12月31日前进入重整程序，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三、公司存在终止上市风险
因 2024年度净利润为负，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

业收入低于 3亿元，公司股票于 2025年 5月 6日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收入确认、募集资金管理、关联交易等方面的重
大缺陷。

公司2025年1-9月营业收入为22,682.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571.61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7条等相关规定，如公司2025年度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且利润总额、扣非前后净利润三者孰低者为负值，或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或内部控制被出具非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在2025年年报披露后终止上市。

四、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均处于被立案调查阶段
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252025003号）。因公司涉嫌年报等定期报告财务数据虚假披露等违法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实际控制人廖志远先生于 2025年 9月 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 0252025005号）。因涉嫌未按规定披露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廖志远先生立案。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五、公司存在尚未偿还的资金占用
公司于 2025年 7月 2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西监管局《关于对江西沐邦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江西沐邦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西豪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廖志远和张忠安采取责令改

正措施并对汤晓春和刘毅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9号）（详见公告：2025-081），公司以

预付设备款和工程款等方式，通过第三方向控股股东和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其中：2024年向控股股

东提供资金 16,764.52万元，截至 2024年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10,719.32万元，截至

2025年 6月末，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 4,605.63万元；2024年向其他关联方提供资金 26,
065.81万元，截至2024年末，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4,845.59万元，截至2025年6月末，

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3,526.25万元。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超过 1,000万元且未在 1个月内清偿，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相关规定，因公司存在资金占用未收回事项，公司股票

于2025年8月27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事项未处置完毕。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破产重整等事项（2025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沐邦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